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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48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阳股份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0 

债券代码：240807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华阳 YK01 

债券代码：240929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华阳 YK02 

债券代码：241770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4 华阳 Y1 

债券代码：241771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4 华阳 Y2 

债券代码：241972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4 华阳 Y4 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受让三维华邦持有的阳煤财务公司6.9%股权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维华邦”）拟转让其持有的

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煤财务公司”）6.9%

股权，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阳股份”）作为

阳煤财务公司股东，拟就该部分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行使优

先购买权。 

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过去 12 个月内未与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阳煤财务公司或与

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三维华邦拟转让其持有的阳煤财务公司 6.9%股权，华阳股份作为阳煤财

务公司原股东，拟行使优先购买权。本次交易转让方为三维华邦，受让方为华

阳股份，交易标的为阳煤财务公司 6.9%股权。 

（一）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

1.本次标的股权所属公司情况：阳煤财务公司成立于1988年1月23日，注

册资本177,947.61万元，由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阳集

团”）、华阳股份、三维华邦共同出资设立，股比分别为65.51%、27.59%、6.9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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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华阳集团的控股子公司。 

2.本次交易转让方：三维华邦现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

“路桥集团”)全资子公司；路桥集团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交控集团”）全资子公司；交控集团为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省国资运营公司”）持股90%、山西省财政厅持股10%的省属国有企业。 

历史沿革：2018 年 6 月，经山西省政府批复（晋政函〔2018〕84 号），

华阳集团将持有的三维华邦 100%股权无偿划转至路桥集团。 

3.本次交易受让方：华阳股份为华阳集团持股 55.52%的控股子公司；华

阳集团由省国资运营公司持股 53.80%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

34.67%，山西省财政厅持股 5.98%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.55%。 

目前，以标的股权为核心的各方组织架构图如下所示： 

 

（二）拟受让标的股权的原因和目的 

阳煤财务公司监管单位阳泉金融监管分局（原“阳泉银保监分局”）下发

了《关于阳煤财务公司规范股权管理的监管意见》，指出阳煤财务公司股东资

格必须为华阳集团成员单位，而三维华邦已划转至路桥集团，不再属于华阳集

团内部成员单位，故不再符合阳煤财务公司的股东资格，由此三维华邦拟转让

其持有的标的股权。 

阳煤财务公司如未能及时通过股东认定资格审查，将有可能面临监管惩罚

甚至业务限制，导致华阳股份利益受损。因此，为避免阳煤财务公司发生上述

风险后果，华阳股份作为阳煤财务公司股东，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目的，拟受让

三维华邦持有的标的股权。 

根据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（2022）》《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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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实施办法》中涉及机构设立和股东准入条件的要求，经阳泉金融监管分局

确认，华阳股份满足受让标的股权的条件。 

（三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

本次交易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实施，尚需省国资运营公司对标的股

权所对应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进行备案，并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12个月内华阳股份未与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

限公司、阳煤财务公司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涉及关联交易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关联人关系介绍 

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阳煤财务公司、华阳股份均系华阳集团的控股子公

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人概况及资信情况 

华阳集团成立时间为 1985 年 12 月 21日，注册地为阳泉市北大西街 5 号，

法定代表人为王永革，注册资本为 758,037.23万元，主营业务为煤炭及化工。

股东信息：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53.80%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

份有限公司持股 34.67%，山西省财政厅持股 5.98%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持股 5.55%。华阳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
2024年/2024年12月31日 

（未经审计数） 

2025年/2025年2月28日 

（未经审计数） 

总资产 20,277,806 20,951,942 

总负债 15,974,199 16,647,399 

净资产 4,303,607 4,304,543 

营业收入 5,706,682 740,798 

净利润 -100,234 936 

截至目前，华阳集团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。 

（三） 转让方概况及资信情况 

三维华邦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21日，注册地为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

侯村，法定代表人为段国强，注册资本为 24,871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



第 4 页 

生产、销售。股东信息：路桥集团持股 100%。三维华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

财务状况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
2024年/2024年12月31日 

（未经审计数） 

2025年/2025年2月28日 

（未经审计数） 

总资产 283,910 282,302 

总负债 479,744 479,608 

净资产 -195,834 -197,306 

营业收入 4,693 290 

净利润 -23,130 -1,472 

截至目前，三维华邦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概况 

交易标的为三维华邦所持阳煤财务公司 6.9%股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阳煤财务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1 月 23 日，注册资本 177,947.61 万元，由

华阳集团、华阳股份、三维华邦共同投资建设，股比分别为 65.51%、27.59%、

6.9%，控股股东为华阳集团。阳煤财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
2024年/2024年12月31日 

（未经审计数） 

2025年/2025年2月28日 

（未经审计数） 

资产总额 1,714,379 2,196,574 

其中：信贷余额 1,074,037 1,072,531 

负债总额 1,284,044 1,763,357 

其中：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1,272,833 1,749,962 

所有者权益总额 430,335 433,217 

营业收入 42,417 6,315 

利润总额 33,014 3,842 

截至目前，阳煤财务公司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

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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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交易方案主要内容介绍 

（一）交易行为依据 

依据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32

号），三维华邦所属交控集团董事会已决议通过，经省国资运营公司（晋国资

运营函〔2025〕42号）批复，本次交易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，基准日定

为2024年12月31日。  

（二）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将由转让方三维华邦聘用评估公司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后，以经

省国资运营公司备案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确定转让价格；由三维华邦聘请会

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，以评估值加上过渡期损益为

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交易价格，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。 

（三）交易支付方式 

在标的股权确认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，华阳股份将转让价款（包括过渡

期损益）全额支付至三维华邦指定的账户。 

（四）债权债务及人员安置 

本公司本次受让标的股权，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置及人员安置事宜。 

（五）交易完成后股权变动情况 

交易完成后阳煤财务公司的股权变动如下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股东名称 
股权变动前 股权变动后 

出资额 持股比例（%） 出资额 持股比例（%） 

华阳集团 116,579.78 65.51  116,579.78 65.51  

华阳股份 49,094.27 27.59  61,367.83 34.49  

三维华邦 12,273.57 6.90   -   -  

合计 177,947.61 100.00  177,947.61 100.00 

五、关联交易预期影响 

本次交易不会对华阳股份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存在损

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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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相关规定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本议案已经

本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；董事会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公司关联

董事王永革和王大力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本议

案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

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相关规定，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，及时发布进展公告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

体披露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4月2日 


